


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设项目

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用字第 440700202300002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国家有关规定，

经审核，本建设项目符合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要

求，核发此书。

核发机关

日 期

，／ 

项 目名 称
广台高速公路开平至台山段

. 

项 目代码
2211-440700-04-0l-215903 

建设单位名称
江门广台高速公路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本 《广东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十四五”发展规划其粤府办〔 2021 〕
项目建设依据 27 号）、《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下达广东省 2023 年重点建设

项目计划的通知》（粤发改重点〔 2023 〕 72 号）
t情

项目拟选位置 江门市开平市、台山市

况
项目拟用地总面积 428.8671 公顷， 其中， 农用地

拟用地面积 427.0357 公顷（耕地 84.7758 公顷，其中水田 77.8745

（含各地类明细） 公顷）， 建设用地 0 公顷， 未利用地 1.8314 公顷。

拟建设规模
新建高速公路， 途径江门市开平市、 台山市， 采用双
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路线全长约 52.584 公里。

附图及附件名称

附件：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广台高速公路开平至台山段项目用地预审意见的复函
附图：项目用地四至范围图

遵守事项

一、 本书是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审核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和规划选址的

法定凭据。

二、 未经依法审核同意，本书的各项内容不得随意变更。

三、 本书所需附图及附件由相应权限的机关依法确定， 与本书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附图指项目规划选址范围图，附件指建设用地要求。

四、 本书自核发起有效期三年，如对土地用途、 建设项目选址等进行重

大调整的，应当重新办理本书。

江门市自然资源局

2023年6月1日







核实；应避让自然和历史文化保护区域，位于地质灾害易发区或

者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办理

用地预审手续后，做好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压覆矿产资源审批

等。

六、要进一步处理好项目与道路、铁路、输油输气管道、电

力、通信、给排水等市政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的协调关系。严格

落实环境保护措施，将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危

害减至最低。 认真做好消防、 抗震和地质灾害防治等相关措施，

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可能造成的损失。 处理好项目与沿线风景名

胜、文物古迹及历史文化保护的关系，尽量避免项目建设对风景

名胜区、旅游区造成不利影响。项目建设单位应当严格遵守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依法取得环境、规划、施工等各类许可文件后方

可开工建设。

七、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文件有效期为3年，本文件有效

期至2026年5月31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叶飞U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2023年6月1日


